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听课评课制度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听课、评课是了解教学实际情况、发现教学问题、研究教学方法、总结和学习教学工作经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帮助我院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并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形成以老带新，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教学氛围，提高课堂教学艺术和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制度。
1、 听课评课人员

全体院领导、学院教学督导、专任教师。
2、 听课评课安排
1. 每学期初由教务办安排学院领导听课，重点安排第一周的课及中期的课。
2. 每学期初由教务办安排学院教学督导听课，重点听近三年青年教师、当年评职称教师、上年度教学质量评价分数低的教师的课。
3. 每年下半年由教务办安排学院教学督导对青年教师考核汇报课进行听课评课。
4. 青年教师导师自主安排时间，主动深入青年教师课堂进行听课，并切实进行指导。
5. 专任教师自主安排时间，听教学经验丰富教师的课。
三、听课评课次数
1. 学院领导重在针对性听课，每学期至少听8节课，并进行评课。

2. 学院督导每学期至少听10节课，并进行评课。
3. 全体专任教师每学期至少听6节课，并进行评课。
四、听课评课要求

1. 教师在听课时应携带«听课记录本»，并对听课对象的授课情况进行详细
记录和评议。
2. 教师听课评课时，应如实、客观地评价授课教师的教学情况，对教师的
教育教学须有一定的帮助，能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能应付差事，应付检查。

3. 听课时应就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等五
个方面进行评价并写出评议意见。
4. 听课结束后，听课教师和授课教师应就课堂教学充分交换意见，共同研
讨教学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规律，并注意听取学生对教学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5. 全体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互相听课评课活动，认真总结教学经验，取人
之长补己之短，更新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不断探索本科教学工作的新经验，提高课堂教学技能，讲求课堂教学的艺术与特色，促进我院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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